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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预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预计为子公司（包括合并报表内公司相互之间）提供担保总额超过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0%。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为 0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为 0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00%。本次担保额度为预计金额，实

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生效的担保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2026 年 04 月 24 日，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预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因日常生产经营及建设项目资金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泰兴锦云染料有限公司、

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宁夏锦兴化工有限公司、英智创新（深圳）科技有限公

司拟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新增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壹拾

贰亿元整（包含本数），综合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开具承兑汇票、

票据贴现、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供应链融资、融资租赁等。

公司拟为合并报表内子公司（包括合并报表内公司相互之间）向商业银行或

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累计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贰拾亿元整（包含本数），

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本次担保事项的授权期限自本

议案通过股东会审议之日起 12 个月，在授权额度范围内，由股东会授权经营管

理层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董事会审议预计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后，公司为子公司及合并报表内公司

相互之间一年内向他人提供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需提

交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二、担保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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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锦云染料有
限公司 100% 26.28% 52,000 50,000 59.99% 否

泰兴锦汇化工有
限公司 100% 31.10% 5,000 5,000 5.88% 否

宁夏锦兴化工有
限公司 100% 26.86% 18,000 20,000 22.35% 否

英智创新（深圳）
科技有限公司 100% 18.86% 17,835 32,165 29.41% 否

合计 -- -- -- 92,835 107,165 117.64% --

注：本表数据来源各子公司单体财务报告。本表担保金额为预计数，担保实

施时累计担保额度可以在被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泰兴锦云染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泰兴锦云染料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05 日；注册

地址：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新港路 10 号；法定代表人：刘国成；注册资本：

100,100.77017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染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泰兴锦云染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主要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12.31/2025 年度 2024.12.31/2024 年度



资产总额 181,666.70 170,451.20

负债总额 47,734.33 40,179.25

净资产 133,932.36 130,271.95

营业收入 110,028.70 97,629.45

净利润 5,660.42 6,799.16

4、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6 年 05 月 23 日；注册

地址：泰兴市经济开发区新港路 10 号；法定代表人：朱创业；注册资本：

28,933.90698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化工产品

生产[对位酯、H 酸、环保型高档分散染料、亚硫酸钠、硫酸钠、还原物（2-氨

基-4-乙酰氨基苯甲醚）、1.5 酸、间双、磺化对位酯、K 酸、吐氏酸、J 酸、蒸

汽、亚硫酸氢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12.31/2025 年度 2024.12.31/2024 年度

资产总额 34,792.24 33,193.93

负债总额 10,821.85 7,787.01

净资产 23,970.39 25,406.91

营业收入 19,878.97 18,129.36

净利润 -1,436.53 -2,064.92

4、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宁夏锦兴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宁夏锦兴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0 年 03 月 17 日；注册



地址：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化工园区敦堠路南侧、家窑路东侧；法定代表人：

杨军；注册资本：8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与公司的关系：宁夏锦兴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12.31/2025 年度 2024.12.31/2024 年度

资产总额 104,365.51 108,208.65

负债总额 28,027.45 25,278.74

净资产 76,338.06 82,929.90

营业收入 13,218.48 1,622.47

净利润 -6,591.85 -2,084.18

4、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英智创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英智创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3 年 09 月 08

日；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听海大道 4035 号恒昌科技大厦

东区 17 层；法定代表人：赵卫国；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数字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理论与

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

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

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

平台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租赁；国内贸易代理；科技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

2、与公司的关系：英智创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12.31/2025 年度 2024.12.31/2024 年度

资产总额 29,660.08 33,657.29

负债总额 5,593.23 8,251.30

净资产 24,066.85 25,405.99

营业收入 6,962.37 2,960.69

净利润 -1,339.14 -1,575.93

4、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 2026 年度预计累计发生额度，其中新增部分尚未签署相关

担保协议。公司为子公司或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互相之间在被担保方申请综合授

信时为其提供担保，具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合同

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

总额。

五、董事会意见

因公司或子公司预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合并

报表内公司相互之间）拟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拟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或合并报表内全资子公司，上述公司资产质量优良，

经营情况正常，行业前景光明，偿债能力较强，资信状况良好，本次预计提供担保

事项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满足公司或子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利于公司或子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符合公司

整体经营发展需要。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预计担保事项全部实施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合计为



200,000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7.64%。其中，公司及其子公

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0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0.00%。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以担保合同实际签署并生效时为准。除前述担保外，公司

及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对应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0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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